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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商 务 厅

县域商业建设行动项目日常监督检查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央财政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《广

东省商务厅财政专项资金管理规定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财政部、

商务部有关工作要求，为加强在我省实施的县域商业建设行动项

目和资金管理，规范日常工作和资金使用，建立项目日常监督检

查办法，各地应定期或不定期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跟踪检查，灵

活采用互联网交流工具、音视频、现场核查等形式，确保项目开

展始终处于监督之下，能够及时发现和协调解决项目推进问题，

切实维护财政专项资金使用安全，达成建设目标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使用中央财政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

和省级财政资金、由省商务厅支持实施的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县。

第二章 省

第三条 省商务厅为省级日常监管检查部门。

第四条 省级按照建立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，根据工作要求

和工作情况的变化适时发布工作指引，对各地推进县域商业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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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动相关工作进行指导。

第五条 省级通过召开会议、发文督促、电话/微信/粤政易

催办、现场检查、委托第三方调研等方式，对各地区推进县域商

业建设行动有关工作进行监督检查，提出工作改进意见。

第六条 省级监督检查为不定期，原则上每月督促一次。原

则上现场走访所有县区。检查督促以工作文件、现场照片、视频

等佐证。

第七条 省级监督检查要点：项目是否符合申报支持内容、

建设进度是否符合É时进度、申报支持内容是否符合资金支出范

Ê、资金ËÌ进度是否符合工作要求。

第三章 市

第Í条 Î商务Ï为Î级日常监督检查部门。

第Ð条 Î级原则上应每ÑÒ月对县级工作开展情况进行

指导督促，ÓÔ工作要求Õ按照工作要求督促指导县级合规开展

工作、Ö化流×、加Ø进度，确保达成ÙÚ目标。

第Û条 Î级应Ü一走访所有建设项目，根据工作要求提出

改进意见，Õ督促Ý成。

第Û一条 检查督促情况应Þß佐证。

第Û二条 Î级检查督促要点：项目是否符合申报支持内

容、建设进度是否符合É时进度、申报支持内容是否符合资金支

出范Ê、资金ËÌ进度是否符合工作要求。



- 3 -

第Û三条 Î级应每àáâ县域商业信ãäå，对县级æ报

的项目进度、资金进度、地区发展信ã等进行ç核，督促è及时

éê信ã的县区ë报，保证信ãäå全ì、Ýí，îïð核要求。

第四章 县

第Û四条 县级商务部门为日常监管ñò。

第Û五条 县级应óô按照资金和项目管理办法，õö÷要

时øù点，Ö化工作流×，加Ø工作进度，及时进行项目申报、

úû、üý、资金ËÌ，原则上实施期结þÿĀÒ月ā一Ă为Û

月ă，Ý成全部项目建设和资金ËÌ。

第Û六条 县级应Ü一走访所有建设项目，Õ定期Ą访，现

场检查项目进展情况，提出工作改进意见，督促ą实í改要求。

第Û七条 检查督促情况应Þß佐证。

第ÛÍ条 检查督促要点：项目是否Ćć申报支持内容、建

设进度是否符合É时进度、设施设Ĉĉú情况是否符合资金支出

范Ê、是否及时Ċċ发Č、资金ËÌ进度是否符合工作要求。

第ÛÐ条 县级应日常č时áâ县域商业信ãäå，第一时

øéê项目、资金、地区发展信ã，确保信ãäå全ì、Ýí，

îïð核要求。

第五章 项目库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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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Û条 检查督促发现项目不符合支持方Ď，县区应Ċď

项目支持，Đ以đû。ĒËÌ资金应ĐĄý。

第二Û一条 项目ûēĔë，ĕĖÝėúû×É。

第二Û二条 đû流×一Ă应Ęę：提出工作意见ā现场核

查Ěâă、会议研ě、đ出决定ā文件佐证ă、资金Ąý决定ā文

件佐证ă、Ĝ项目ûĝĞ、Ĝ信ãäåĝĞ、上报情况。

第二Û三条 ëâû流×一Ă应Ęę：申报ğĠç核、会议

研ě、ġĢ、信ãäåâú。

第六章 工作纪律

第二Û四条 监督检查应ġ开ģĤ、ĥĦġħ、实Ĩ求是。

第二Û五条 óô按照中央Í项规定要求安ĩ。

本办法由广东省商务厅Īī解Ĭ。


